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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部门、各学院： 

《扬州市职业大学关于听课制度的实施办法（修订）》，

已经学校研究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附件：《扬州市职业大学关于听课制度的实施办法（修订）》 

 

 

 

2019 年 3月 14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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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为了进一步完善教学质量监控体系，促进各级干部深入

课堂，了解教学情况，倾听师生意见，提升教学服务意识，

加强学校教学管理工作，及时研究、解决和反馈教学中存在

的问题，不断提高教学管理工作水平和实效，提高人才培养

质量，经研究，对《扬州市职业大学学校管理干部听课制度》

进行修订。 

一、听课人员及课时要求 

1、学校党委书记、校长每学期听课不少于 4节次，其

中思政课不少于 2 节次；分管教学工作、教学督导工作的校

领导每个月听课不少于 2 节次，学期不少于 8节次；其他校

级领导干部每学期听课不少于 2节次。 

2、 教务处、教师工作部（人事师资处）、科技产业处、

学生工作部（学生处）、现代教育技术中心、工程实训中心

等校级有关管理部门负责人每学期不少于 4节次。 

3、学院全体院领导每学期听课不少于 5节次，其中分管

教学工作的院领导每学期不少于 8节次。 

4、学院二级教学督导组成员每学期听课不少于 8节次，

系部主任每学期听课不少于 5节次。 

二、听课管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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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听课工作由听课人自行安排，在学期内尽可能做到

均衡。听课不需事先通知被听课教师，被听课教师不得以任

何理由拒绝。 

2、听课人应该提前到达教室，不得中途或提前离开教

室，听课后能与授课教师做简单交流。 

3、听课过程中应关注教学中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情况、

教师对教学内容重难点把握与知识点的讲解、教学环节的设

计与教学方法的恰当使用、课堂教学组织与管理、文明课堂

创建等方面内容，及时记录并评价课堂教学情况。 

4、听课人需认真填写《听课记录簿》，对课堂教学情

况进行评价，学期结束前将《听课记录簿》以学院和部门为

单位报送教学督导室归档。教学督导室将根据报送的听课记

录进行统计、公布，并就管理干部听课情况向学校相关领导

进行工作汇报。 

5、听课过程中如发现在教学管理、班风学风等方面有

严重异常情况，课后应及时与所在学院和教学督导室联系处

理。 

本办法从公布之日起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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